
附件 3

关于部分检验依据、项目的说明

一、抽检依据

（一）饼干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》(GB 7100-2015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）餐饮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》(DBS

44/006-2016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

量》GB 31650-2019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三）茶叶及相关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

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

量》（GB 2763-2019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

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

指标的要求。

（四）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

(GB 2761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五）蛋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(GB 2760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六）淀粉及淀粉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 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七）豆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(GB

29921-2013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八）方便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

2760-2014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》（GB

29921-2013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九）糕点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、面包》(GB 7099-2015)

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）酒类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一）粮食加工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》

(GB 2761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

准》（GB 2760-2014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二）肉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

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（GB 2760-2014）、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

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五批)》（整顿办函[2011]1

号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三）食糖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》(GB 13104-2014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四）食用农产品

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》(农

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



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31650-2019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2763-2019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

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2763-2021)等标准及

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五）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》(GB 2716-2018)、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 2760-2014)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17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六）薯类和膨化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》(GB 17401-2014)

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七）水产制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

2762-2017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（GB 2760-2014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十八）速冻食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制品》(GB 19295-2011)、

《食 品安全 国家 标准 食品 添加剂 使用 标准》 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

（十九）调味品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(GB

2760-2014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（二十）饮料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

2762-2017)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》(GB

19298-2014)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
二、检验项目的说明

（一）多西环素

多西环素是一种四环素类药物，一般用于治疗衣原体、

支原体感染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

量》（GB 31650—2019）中规定，多西环素在家禽的产蛋期

禁用。

（二）恩诺沙星

恩诺沙星属第三代喹诺酮类药物，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广谱

抗菌药，用于治疗动物的皮肤感染、呼吸道感染等，是动物

专属用药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

（GB 31650—2019）中规定，恩诺沙星在猪（肌肉、脂肪）、

鱼的皮和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100μg/kg。恩诺沙星超标

的原因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为快速控制疫病，违规加

大用药量；也可能是养殖户不遵守休药期规定，致使产品上

市销售时残留超标。



（三）呋喃唑酮代谢物

呋喃唑酮属于硝基呋喃类广谱抗生素，广泛应用于畜禽

及水产养殖业。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

清单》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）中规定，呋喃唑酮为禁

止使用的药物，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。水产品中检出呋

喃唑酮代谢物的原因，可能是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

相关兽药。

（四）磺胺类(总量)

磺胺类药物是合成的抑菌类兽药，除了治疗敏感菌所致

传染病外，通常情况下还用于治疗传染性脑膜炎、痢疾、弓

形体病。养殖环节未严格控制休药期或超量使用可能导致残

留超标。根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

量》（GB 31650—2019）中规定，磺胺类（总量）在鱼的皮

+肉中的最高残留限量为 100μg/kg。

（五）孔雀石绿

孔雀石绿是一种工业染料，因具有杀菌和抗寄生虫的

作用，曾用于水产养殖。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

他化合物清单》（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 号）中规定，孔

雀石绿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（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

检出）。水产品中检出孔雀石绿的原因，可能是在养殖过程

中违规使用。

（六）氯霉素



氯霉素是酰胺醇类抗生素，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

性菌均有较好的抑制作用。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

其他化合物清单》（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 号）中将氯霉

素列为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，在食品

动物中不得检出。

（七）灭蝇胺

灭蝇胺又名环丙氨嗪，为一种新型高效、低毒、含氮杂

环类杀虫剂，是目前防治双翅目昆虫病虫害效果较好的生态

农药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

2763—2021）中规定灭蝇胺在豇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

0.5mg/kg。

（八）菌落总数

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，不是致病菌指标，反映

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状况。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

能是生产者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条件，

也可能与产品储存条件不当等有关。

（九）铜绿假单胞菌

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，广泛分布于各种水、

空气、正常人的皮肤、呼吸道和肠道等，易在潮湿的环境存

活，对消毒剂、紫外线等具有较强的抵抗力，对于抵抗力较

弱的人群存在健康风险。本次抽检中铜绿假单胞菌超标可能

是源水防护不当，水体受到污染；生产过程中卫生控制不严

格，如从业人员未经消毒的手直接与矿泉水或容器内壁接



触；或者是包装材料清洗消毒有缺陷所致。

（十）水胺硫磷

水胺硫磷是一种广谱、高效、高毒性、低残留的硫代磷

酰胺类杀虫剂，兼具胃毒和杀卵作用，主要用于防治果树、

水稻和棉花害虫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

留限量》（GB 2763—2021）中规定，水胺硫磷在豆类蔬菜

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.05mg/kg。豇豆中水胺硫磷超标的

原因，可能是菜农为快速控制病情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

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

标准限量值以下。


